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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连续2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

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六）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9日起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8条：“公司股票因第 9.4.1条第（六）项规定情形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公司股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提示相关风险。

一、关于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
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六）连续2个会计年度的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
针对内控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持续督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方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对本次资金占用问题，公司认真查找存在的问
题，管理层深刻反省发生的原因，为避免资金占用问题的再次发生，公司已对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进行
梳理和整改，对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建立防止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长效机制。结合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公司将进一步开展彻底解决资金占用、
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工作，具体措施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同时聘任了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
（二）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进一步梳理和整改
结合公司实控人变更情况，按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及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治理的要求，

公司正在根据实际情况，对内部控制体系做梳理和整改，并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三）加强公司资金监管
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审批程序管理，从业务部门源头抓起，财务部门在执行中严格审核把关，并

加强复核与内部监督，多维度防止公司资金被违规占用。本次资金占用归还后，公司将加强后续资
金使用监管，承诺全部用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进行其他挪用或周转。

（四）继续强化合规培训
进一步加强对各级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的合规培训，系统开展上市公司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学习，重点强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监管要求，提升全员规范运作意识与风险识别能力。

（五）本次资金占用问题的兜底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利达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顾益明、顾龙

棣、顾佳作出承诺：若稽查部门所查超出自查金额，就未归还部分，承诺人承诺自查实日起10个工作
日内向上市公司归还完毕。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2、2026年3月，公司及董事长顾益明先生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在立

案调查期间，公司及董事长顾益明先生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直接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仍为柯利达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顾益
明、顾龙棣、顾佳。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一）上市公司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行政处罚、判处刑罚未满六个月的”，公司实际控制人
拟发生变更事项，现阶段不具备股权过户条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生产经营风险：根据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9亿元，比去年同
期减少58.29%，实现利润总额0.10亿元，比上年减少38.48%，实现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03亿元，比上年减少76.15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柯利达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11,677,9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74%，质押股票数量为106,721,000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5.56%，占公司总股本的17.91%；顾益明、顾龙棣、顾佳合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53,445,0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7%，质押股票数量为29,000,000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4.26%，占公司总股本的4.87%。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比例较高，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5 条规定，后续公司若未满足第9.4.10条第一款
第（六）项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7、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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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宁波汇锦诚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汇锦诚”)持有公司股份 78,354,828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6.88%）。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及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取得的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
股份已于2022年10月1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近日收到宁波汇锦诚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自身经营管理需要，现宁波

汇锦诚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2,765,59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

若减持期间内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可对拟减持股份数
量进行相应调整，并在相关公告中予以说明。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汇锦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78,354,828股

6.88%
IPO前取得：78,349,828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汇锦诚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减持数量
（股）

11,287,072

减持比例

0.9969%

减持期间

2026/1/20～2026/2/27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8.58-21.02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5/12/25

注：“减持比例”以股东前次减持计划完成时公司总股本1,132,185,704股为基数测算。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宁波汇锦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22,765,592股

不超过：2.0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382,79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1,382,796股

2026年7月22日～2026年10月21日

IPO前取得

自身经营管理需要

注：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1、发行前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的承诺
（1）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按照《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减持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减持股票。

（2）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股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在单独/合计持有届时发行人5%以上股份期间拟减持发行人股票

的，将遵守届时有效的监管规则通知发行人并披露公告。
3）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2、除独立董事外，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是否参与公司可转债发

行认购事宜出具了相关承诺，具体如下：
（1）若本人/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之日起前六个月存在股票减持情形，本人/本

企业承诺将不参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认购，亦不会委托其他主体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
（2）若本人/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之日起前六个月不存在股票减持情形，本人/

本企业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参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认购，若认购成功则本人/本企业承诺
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短线交易的要求，自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之日起至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及认购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3）（如为自然人）本人保证本人之配偶、父母、子女将严格遵守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
（4）本人/本企业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自愿接受本承诺的约束。若本人/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直

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份或可转债的，因此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
任；

（5）若本承诺函出具之后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
变化的，本人/本企业承诺将自动适用变更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经营管理需要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上述承诺等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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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北侧彩蝶路西侧孚能科技行政

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8
288

338,474,279
338,474,279
29.2584
29.2584

注：Farasis Energy（Asia Pacific）Limited放弃 65,260,348股对应的表决权，不计入“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和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
会议进行见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列席14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潘链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9,205,439
比例（%）
97.2616

反对
票数

9,025,869
比例（%）
2.6666

弃权
票数

242,971
比例（%）
0.071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9,468,172
比例（%）
97.3392

反对
票数

8,640,371
比例（%）
2.5527

弃权
票数

365,736
比例（%）
0.108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9,030,727
比例（%）
97.2100

反对
票数

9,212,433
比例（%）
2.7218

弃权
票数

231,119
比例（%）
0.068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9,492,123
比例（%）
97.3463

反对
票数

8,634,493
比例（%）
2.5510

弃权
票数

347,663
比例（%）
0.102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8,769,375
比例（%）
97.1327

反对
票数

9,563,785
比例（%）
2.8256

弃权
票数

141,119
比例（%）
0.041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4,537,418
比例（%）
95.8824

反对
票数

13,813,799
比例（%）
4.0812

弃权
票数

123,062
比例（%）
0.036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3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薪酬
确认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9,635,828
69,461,116
64,967,807

比例（%）

88.2531
88.0317
82.3371

反对

票数

9,025,869
9,212,433
13,813,799

比例（%）

11.4390
11.6754
17.5069

弃权

票数

242,971
231,119
123,062

比例（%）

0.3079
0.2929
0.15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1、议案3、议案6已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金柱、任菡筠、刘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决议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88353 证券简称：华盛锂电 公告编号：2026-035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部分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前，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沈锦良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440,726股，沈鸣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901,228股，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李伟锋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8,070股，林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47,957
股，沈刚持有公司股份 1,296,728股，袁洋持有公司股份 1,426,728股，袁玄持有公司股份 1,281,727
股，张雪梅持有公司股份550,793股，张家港保税区华赢二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华赢二号”）持有公司股份5,597,000股，张家港保税区华赢三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华赢三号”）持有公司股份3,103,000股，上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40,053,957股，占公司总股本25.11%。前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取得的股份、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增持股份及股权激励取得股份，均
已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部分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因自身资金需
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沈刚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1,637
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24%；袁洋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6,814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356%；袁玄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51,040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320%；张雪梅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1,933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138%；华赢二号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909,400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5702%；华赢三号拟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4,175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3161%。上述部
分一致行动人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595,000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
过1%。

公司于近期收到股东出具的《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2026年6月29日收盘，华赢二号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90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0.5702%；华赢三号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04,175股，占公司总股本0.3161%；沈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1,
481股，占公司总股本0.0323%；袁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6,814股，占公司总股本
0.0356%；袁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320%；张雪梅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21,933股，占公司总股本0.013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相关一致行动人共减
持1,594,803股，占公司总股本1%，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现将相关减持结果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家港保税区华赢二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5,597,000股

3.51%
IPO前取得：3,86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737,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家港保税区华赢三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3,103,000股

1.95%
IPO前取得：2,14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963,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沈刚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296,728股

0.81%
IPO前取得：883,950股

股权激励取得：1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97,778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袁洋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426,728股

0.89%
IPO前取得：983,950股

其他方式取得：442,778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袁玄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281,727股

0.80%
IPO前取得：883,950股

其他方式取得：397,77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雪梅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550,793股

0.35%
IPO前取得：373,650股
股权激励取得：9,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68,143股

注：上述减持主体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指基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因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沈锦良

沈鸣

李伟锋

林刚

沈刚

袁洋

袁玄

张雪梅

张家港保税区华赢二号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张家港保税区华赢三号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17,440,726
5,901,228
2,008,070
1,447,957
1,296,728
1,426,728
1,281,727
550,793
5,597,000

3,103,000
40,053,957

持有比例

10.93%
3.70%
1.26%
0.91%
0.81%
0.89%
0.80%
0.35%
3.51%

1.95%
25.1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沈鸣先生担任华赢二号执行事务
合伙人

沈锦良先生担任华赢三号执行事
务合伙人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张家港保税区华赢二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4月3日

不超过：909,400股

2026年4月27日～2026年6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909,400股

91.43～119.83元/股
96,870,186.20元

已完成

0.5702%
不超过：0.5702%

4,687,600股

2.9389%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张家港保税区华赢三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4月3日

不超过：504,175股

2026年4月27日～2026年6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504,175股

95.20～119.83元/股
53,111,527.78元

已完成

0.3161%
不超过：0.3161%

2,598,825股

1.6294%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沈刚

2026年4月3日

不超过：51,637股

2026年4月27日～2026年6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51,481股

112.27～126.74元/股
5,982,767.51元

已完成

0.0323%
不超过：0.0324%

1,245,247股

0.7807%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袁洋

2026年4月3日

不超过：56,814股

2026年4月27日～2026年6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56,814股

87.55～125.00元/股
6,666,435.83元

已完成

0.0356%
不超过：0.0356%

1,369,914股

0.8589%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袁玄

2026年4月3日

不超过：51,040股

2026年4月27日～2026年6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51,000股

122.00～125.00元/股
6,288,940.00元

已完成

0.0320%
不超过：0.0320%

1,230,727股

0.7716%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张雪梅

2026年4月3日

不超过：21,933股

2026年4月27日～2026年6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21,933股

83.50～125.00元/股
2,576,925元

已完成

0.0138%
不超过：0.0138%

528,860股

0.3316%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3882 证券简称：金域医学 公告编号：2026-038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国际生物岛螺旋三路10号金域医学总部大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8
191,797,638
42.001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2日），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总股本为463,258,275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6,613,800股，因公司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故此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56,644,475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梁耀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形式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汪令来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0,485,838
比例（%）
99.3160

反对
票数

957,200
比例（%）
0.4990

弃权
票数

354,600
比例（%）
0.1850

2、议案名称：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0,542,038
比例（%）
99.3453

反对
票数

1,098,900
比例（%）
0.5729

弃权
票数

156,700
比例（%）
0.0818

3、议案名称：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0,496,638
比例（%）
99.3216

反对
票数

928,500
比例（%）
0.4841

弃权
票数

372,500
比例（%）
0.1943

4、议案名称：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0,534,438
比例（%）
99.3413

反对
票数

1,158,300
比例（%）
0.6039

弃权
票数

104,900
比例（%）
0.0548

5、议案名称：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43,782
比例（%）
68.4111

反对
票数

8,379,335
比例（%）
31.2498

弃权
票数
90,900

比例（%）
0.339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议案名称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6年度
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0,760,029

80,714,629

18,343,782

比例（%）

98.4690

98.4137

68.4111

反对

票数

1,098,900

928,500

8,379,335

比例（%）

1.3398

1.1321

31.2498

弃权

票数

156,700

372,500

90,900

比例（%）

0.1912

0.4542

0.339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获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2、3、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5，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梁

耀铭、严婷、曾湛文、广州市鑫镘域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圣域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广州市圣铂域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锐致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汪令来、欧阳小峰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劲松、陈凯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6-052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6月25日、6月26日、6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6年6月22日以来累计上涨50.14%，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可能存

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已披露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及正在筹划的股权激励事项外，不存在其他关于公
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2025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24,439.53万元；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9.56万元，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嘉合劲威100%股权，本次交易尚需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
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6月25日、6月26日、6月

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函询证，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现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深圳市嘉合劲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宫殿海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于2026年5
月2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交易的《审核问询函》，鉴于《审核问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尚
需进一步落实，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延期回复的书面申请，延期回复的时间不超过 1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延期回
复＜关于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5）。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
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股权激励事项
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事项，实施股权激励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能否顺利实施尚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并购重组、股
份发行、业务重组、破产重整、重大交易类事项、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

道或市场传闻。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6年6月22日以来累计上涨50.14%。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发布的数

据，公司所属的行业分类“E50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最新行业市净率为3.05倍，公司最新市
净率为8.74倍，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水平。当前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
炒作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731.53万元，同比增长 1.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4,439.53万元；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777.27万元，同比减少 18.13%，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9.56万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经营业绩风险。

（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风险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及正在筹划的股权激励事项外，本公司没有其他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43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2026-024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A股股票于2026年6月25

日、2026年6月26日、2026年6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6月25日、2026年6月26日、2026年6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
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

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除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正在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器件保偏光纤相关业务营收占比不足1%，器件保偏光纤在手订单较少，业务体
量相对有限。公司器件保偏光纤的应用上尚未取得进一步突破，未规模化应用于CPO等通信场景。
公司用于通信领域的光纤在手或意向订单较少，目前暂未新增通信领域重大客户。公司已关注到，
近期部分媒体在市场上传播的有关我司通过某战略客户审厂的相关信息，该信息并不属实。本公司
关注到，有个别媒体报道下属子公司生一升业绩目标，系相关机构结合2026年度业绩承诺作出的市
场预测，非公司确认数据，不代表公司经营承诺。生一升公司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会受到政策环境、
市场需求以及自身经营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生一升公司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
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
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

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
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21 证券简称：卓然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期报告披露进展暨可能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风险提示：
1、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2025年年

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现因《2025年年度报告》提交至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与会委员表决结果为 0票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无法提交至公司董事会进一步审
议。基于此，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2026年4月30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
报告》。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自 2026年 5月 6日起停
牌。若公司股票在停牌2个月内（即2026年7月5日之前）仍无法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
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2个月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
证真实、准确、完整的《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公司原定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现因《2025年年
度报告》提交至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与会委员表决结果为0票赞成、3票反
对、0票弃权，无法提交至公司董事会进一步审议。基于此，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2026年 4月 30
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3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
内披露定期报告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一、相关进展情况
因公司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股票已于

2026年5月6日起停牌。截至2026年6月29日，公司仍在推进审计委员会意见的落实与回复工作，
对定期报告中涉及的部分关键事项进行核查，相关支撑材料的补充完善工作尚未完成，受此影响，公
司定期报告编制工作暂未完成。

后续公司将全力强化与各相关方的沟通协调，尽快完成全部核查程序，并组织有关人员加快推
进定期报告编制，力争尽早完成《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披露工作。

二、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若公司在股票停牌后2个月内（即2026年7

月5日之前）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自披露当日起复牌（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
交易日起复牌）；若在2个月内未完成披露，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股票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之日起2个月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股
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三、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3308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债券代码：113697 债券简称：应流转债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时“应流转债”
停止转股暨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应流转债”自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前一交易日（2026年

7月3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将停止转股。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97

证券简称
应流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7/3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

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16元(含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
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应流股份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应流股份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

(三)根据《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主板上市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
股价格相应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

《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应流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6年7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6年7月3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应流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应流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6年 7月 2日(含 2026
年7月2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它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51-63737776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566号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